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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電子報    第 66 期 100 年 11 月份 

※詐騙手法－代排買百年幣 20 餘網友上當 ※反賄選宣導－淺述檢調機關查察賄選之
作為 

※法治教育宣導－花錢買心安有罪了！ ※消費者保護宣導－低卡、無糖食品潛藏
高鈉、增肥陷阱！ 

※165－代排買百年幣 20 餘網友上當 

建國百年紀念幣搶手，不少民眾漏夜排隊，有人透過「臉書」揪團，宣稱只

要代排十二小時可賺二千八百元，廿多名網友報名幫忙排隊；沒想到揪團的「召

集人」拿了銀幣落跑，網友當「白工」。  

台北市警中正一分局依背信罪受理報案，追查暱稱「林魯」的召集人真實身

分。網友表示，如果以後還有這種工作，不會再輕信嘗試。  

中央銀行委託台灣銀行發行的「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紀念銀幣」本月六日開

賣，不到中午，十二萬枚銀幣銷售一空。這款紀念銀幣重一英兩，售價二千元，

開賣前一天就有民眾漏夜排隊，網路更出現「代排」的工作機會。  

林姓大學生指出，九月中旬，臉書女網友「林魯」貼出工作機會訊息，內容

是代排隊購買銀幣，工作半天可現領二千八百元，他報名參加。  

六日凌晨，廿多人到台銀總行集合，開始代排卡位。  

銀行開賣前，林魯發給工讀生二千元，約定買完一輪重新排隊，直到紀念銀

幣售罄。當大家排到中午，卻發現林魯不見了；去電詢問，她說「雇主拿了錢幣

跑了」，聲稱自己只是個「召集人」。  

有對姊弟從南投北上當排隊工，不但沒拿到薪水，連返家的車錢都沒帶，要

求林魯要負責。林魯表示，她自己也很可憐，願意賠償每位工讀生二百元；大家

不願接受，最後協定以一千元和解，但林魯卻未再現身。  

林姓大學生質疑林魯自導自演，如果她也是受害人，理應報警，但她卻希望

大事化小，引人疑竇。（聯合報╱記者王宏舜／台北報導） 

※花錢買心安有罪了！ 

立法院在今（100）年的６月７日悄悄地三讀通過，多數人叫好，少數人叫

苦，關係澄清吏治的重大法案，那就是《貪污治罪條例》部分法條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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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治罪條例》是我國為了嚴懲貪污，在民國 52 年間制定的刑事特別法，

適用的對象依這條例第２條的規定，是「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以及不具

公務人員身分，卻是視同公務人員的「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員」。由於

這條例對貪污的公務人員或視同為公務人員的人，懲處的刑罰，遠較普通刑法嚴

厲，其中第４條第１項第５款所定的「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的罪，以及另外４款其他不同的貪污犯罪，施行之初的最

重法定本刑為死刑，因各界咸認刑度過重，法院也少有將貪污罪的被告剝奪生命

的事實，讓這些愛錢遠勝於愛命的人，活受罪的長痛比一顆子彈結束生命的短

痛，更具嚇阻的作用。政府聽到了這些聲音，於 81 年間將這最重的法定刑度，

修正為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１億元以下罰金。這條例

頒行以來，修正之前雖然沒有聽聞有人因貪而伏法，但也使不少為錢枉法的不屑

公務人員鎯鐺入獄。另外同條例第５條第１項第３款規定：公務人員如有「對於

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與同項另兩款犯罪，

要受法定本刑７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６千萬元以下罰金的處罰。 

  公務人員犯了這兩項重大犯罪，都是站在收的一方，有收必得先有送，否則

錢從何而來？修正前這條例的第 11 條第１項規定：「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

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又同條第２項規定：「對於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

為前項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這是送錢

要求收錢的公務人員為違背職務行為的處罰規定。不問那要求的行為是積極的、

消極的，只要是受賄的公務人員職務範圍內，有不應為而為之，或應為而不為，

或執行不當的行為，都是法條中所稱的「違背職務」。 

  違背職務行賄罪中所稱的「交付」，是指行賄者將賄賂或不正利益給與受賄

者而言。用的方法是直接交付或間接交付都非所問。行賄罪除了交付的行為以

外，還有「行求」與「期約」兩種犯罪態樣。所謂行求，是指行賄的人主動向公

務人員表明要致送賄賂，有這種表示，犯罪就告完成。行求對象的公務人員是否

接受賄賂則不是犯罪的要件；期約是指行賄的人與受賄的公務人員已經講好條

件，只待約定的時間到來便要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只要雙方意思已經一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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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即告成立。行求、期約與交付都是行賄的階段行為，階段中只要有一個行為完

成，就成立了行賄罪。 

  不過，修正前的法條有個大漏洞，就是對於公務員職務上的行為行賄，也就

是公務員收錢而不必枉法的行為，對行賄者卻無處罰的規定。幾年前有人為了達

成某些特定的願望，怕遇到不當的阻擾，將大把鈔票往有權力的公務人員家中

送，就因為沒有要求公務人員作出違背職務的行為，結果送錢的人無事全身而

退，導致社會上一片譁然！但法律既然不為規定，執法者也只有徒呼負負，對之

無可奈何！類似這種花錢買心安的行賄情事，可說是不勝枚舉。 

  這次修法，就是要修補這個漏洞。修法的重點是在這條例第 11 條第１項違

背職務行賄罪之下，增訂了第２項，將原來的第２項條文修正後改列為第３項，

其他修正或未修正的條文也跟著往下延伸。新增訂的第２項條文，是這樣規定

的：「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新增條文與第１項的條文內容比較，在犯罪要件方面，只增加了一個「不」字，

多了這個「不」字，就成為不違背職務的行賄罪要件。其餘的犯罪要件，都與違

背職務行賄罪相同，不必再細作說明了！科處刑罰的法定本刑為３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說起來也不算太輕！ 

  至於收賄的公務人員，不問違背職務也好，不違背職務也好，原都有不同的

刑罰規定，這次修法對貪財的公務人員來說，刑罰都沒有影響。但原法條中的第

３項所定行賄者「犯前三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這次修法是將條文中的「前三項」改為「前四項」，並改列

為第５項，不違背職務的行賄罪，也在適用範圍；自首、自白都要將犯罪事實經

過說清楚，才符合免除其刑或減輕其刑的規定，行賄的人為了自身刑罰的免除或

減輕，勢必要將行賄的經過和盤托出，受賄的人這時想脫身也難。所以接受賄賂

對受賄者來說，等於捧回一顆不定時的炸彈，雖然偷偷摸摸的勾當，沒有當場被

查獲，但仍有隨時爆發的可能；同樣，行賄的人如果遇到不貪非份之財的人，不

恥行賄者的行為，將行賄事實向上級或司法警察機關報告，行賄者馬上就要面對

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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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治罪條例的行賄罪，不只是適用對本國的公務人員行賄，即使在國外，

對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的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而行

賄，依修正法條第３項的規定，也可以同樣適用。花錢買心安的舉動，還是不來

為妙！（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葉雪鵬） 

（本文轉載自法務部〈法律常識－法律時事漫談〉網頁，登載日期為 100 年 6

月 16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淺述檢調機關查察賄選之作為 

壹、淨化選風以落實民主政治 

  深化民主與杜絕黑金為我國重要之施政方針，隨著 99 年 11 月五都直轄市

長、市議員及里長選舉落幕，立法院第８屆立法委員選舉，亦將於明（101）年

１月舉行；各政黨為辦理立法委員候選人黨內提名作業，目前也展開參選登記、

民意調查、黨員投票或徵召等黨內初選程序。基於政黨辦理各種公職人員候選人

黨內提名作業，與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有關，特別是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立法委員，係按政黨名單順位依序當選，若以所謂「搓圓仔湯」或賄選

方式來獲得所屬政黨之提名，勢將嚴重影響選舉結果；為昭顯賄選行為之惡性，

有效嚇阻賄選犯行，並維護選舉之公平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稱本

法）乃於 96 年 11 月７日增修並提高刑責。  

  依本法第 115 條規定：「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督率各級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

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

警察人員為之。」此外，為加強政黨辦理提名作業期間檢察官之犯罪偵查，本法

第 101 條第１項及第８項又明定：「政黨辦理第二條各種公職人員候選人黨內

提名，自公告其提名作業之日起，於提名作業期間，對於黨內候選人有第九十七

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行為者，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處斷；對於有投

票資格之人，有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為者，依第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五條規定，於政黨辦理公職人員黨內提名時，準用之。」因此，政黨初

選如涉有賄選犯行者，法務部所屬檢察署及調查局必積極偵辦追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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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治之基石，係建立在公平與公正之選舉制度上，使選民得以在候選人

公平競選之程序中，挑選適當優秀之人才擔任國家的重要公職。候選人如以賄選

的方式當選，為回收其選舉所付出之賄賂，勢必利用職務以圖謀不法利益，將導

致賄選與貪瀆形成惡性循環，同時腐蝕民主政治之根基。鑑於部分民眾仍存有錯

誤認知，行賄者及受賄者對買票、賣票之犯行，往往無罪責感，且以往刑罰所科

處之刑度，亦不足使買票者知所警惕，為此本法第 99 條乃修正行賄者之刑責為：

３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以上 1,000 萬

元以下罰金；若有預備行賄之行為，處１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賄選罪通常無

法獲得檢察官職權不起訴、緩起訴處分或易服社會勞動等寬典，法務部所屬檢察

署及調查局對查察賄選工作，具有長期經驗與優異績效，並不斷精進查賄技巧，

對於賄選犯行必予迎頭痛擊，以嚴懲不法。 

貳、簡介近兩年查察賄選績效  

  自 90 年縣市長選舉以來，經法務部分析發現，受理賄選之情資以簽分「他

案」件數最多，乃至於投票日當天，也有 90％以上之他字案，並未查得具體犯

罪嫌疑而簽結，由此顯示「他案」大都是無具體事證或道聽途說之無效情資。為

改進以往無效情資大量湧入，使得檢調司法人員疲於奔命，卻對選風毫無助益之

弊病，法務部與檢調機關已自 98 年縣市長、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三合一選舉，

開始嚴格過濾賄選情資，對於事實不明確、不具發展性或無構成賄選犯罪可能之

情資，不再分案調查或偵查，以拒絕無價值之情資，避免耗費有限之司法資源。

經過嚴格篩選把關結果，截至 98 年三合一選舉投票日止，各地檢署他案簽結之

比率僅為 9.7％，因而更能集中偵查力量，針對有價值之案件全力打擊；其中犯

罪嫌疑重大或有勾串共犯之虞，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者，已達 198 人

次，並查扣賄選或預備賄選之現金達一千二百零一萬餘元。  

  再以 99 年五都直轄市長、市議員及里長選舉而言，截至 100 年３月中旬止，

已受理偵案及他案件數達四千四百餘件，已偵查終結並起訴者計五百九十餘件、

一千四百八十餘人，經法院准予羈押者達二百餘人，查獲賄選或預備賄選之現

金，更高達三千九百二十四萬餘元。對於本次五都直轄市選舉，「臺灣透明組織」

曾針對臺南縣市選民與村里長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高達８成選民和７成以上

的村里長表示未聽聞本次選舉的賄選傳聞，賄選傳聞與過去比較降低達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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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證，政府強力查賄的決心與魄力，並顯示檢調機關為維護乾淨選風，

係以絕對公平與公正的態度查察賄選，只問證據，沒有預設任何立場，凡涉有賄

選犯行者，蒐證無底限、偵查無時限、追查之層級更無上限。  

  為防制不法之候選人或樁腳，以「後謝」方式進行賄選，查察賄選於選後仍

持續進行，決不讓任何賄選犯行，於選後有機可乘。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為貫徹「強

力查賄、正當程序、正確追訴」之要求，即針對涉及賄選之當選人，依本法第

120 條第１項第３款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其中 98 年三合一賄選案件，經提

起當選無效之訴達 40 件，經判決確定當選無效者，已超過 12 件；99 年五都選

舉部分，已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六十餘件，經一審判決當選無效者，已有６件，充

分落實查察賄選工作綱領所定「賄款無法送出，行賄必定落選」之目標。 

參、涉嫌賄選行為之態樣淺析  

  就現今選舉生態而言，仍有部分不具競選實力之候選人參與選舉，渠等大多

期待能從中獲益後退選（俗稱「搓圓仔湯」），此又以地方性區域選舉最有可能

發生。鑑於選情瞬息萬變，候選人是否具有競選實力，選前未必能正確評估；即

便候選人不具競選實力，檢調機關仍會全力偵辦。又近年來各類選舉日趨激烈，

部分候選人為求當選，競相提早進行競選活動，並常提前於選務機關發布選舉公

告之前或其登記參選之前，即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選民）預為賄賂，請求於選舉

時投票支持；類此提前賄選行徑，敗壞選風尤甚。基於本法對選民行求、期約或

交付賄賂，原則上並不以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當時，選務機關已發布選舉公告

或該候選人已登記參選為限，故法務部正就即將進行的立法委員及總統、副總統

選舉，提早規劃執行查察賄選方案，追查搓圓仔湯與預備賄選等犯行。  

  查察賄選係以防制賄選為目的，而查獲預備賄選之現金，更是最有效的防制

賄選手段，也最具有嚇阻效果；法務部所定查察賄選工作綱領，即以「澈查樁腳

脈絡，全力向上溯源」為策略。惟賄選態樣五花八門，查察賄選不但辛苦繁重，

也極易被有心分子從中操控，稍有不慎即會造成負面新聞。就賄選之手法而言，

常見之態樣有：提供「走路工」、「茶水費」、「誤餐費」，或其他名目之現金、

禮券、提貨單等有價證券；或提供往返居所地與投票地之交通工具或費用；或贈

送具有經濟價值之日常用品，如電鍋、熱水瓶、收音機等；亦有提供免費或自付

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國內外觀光遊覽、國內遊覽車旅遊或進香活動；另有假借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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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聯誼活動或其他類似名目，提供免費或自付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餐飲或流水

席；尚有假借節慶名義，舉辦活動發放物資、獎品、獎金；甚至有代繳稅款、保

險費或罰款等情事。  

  對選民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多寡作為賄選之認定標準，而係

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所謂對價關係，

必以該項財物或不正利益，已達足以動搖或影響選民之投票意向時，始克相當，

須以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作為論斷依據。因此，是否該當於賄選之要件，檢調機

關必本諸：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例

如，為選舉造勢活動而製作臨時性、簡便性，並印有候選人姓名、號碼，或政黨

名稱之運動帽、圈型帽、背心或衣帽，以供助選人員作為辨識之用者，即難稱之

為賄選；反之，候選人或其支持者為求當選，而以認股或出賣股票，再於一定時

間內拉抬股價來攏絡樁腳、選民者，此則涉有賄選罪嫌。 

肆、買票一定關，賣票一定抓  

  按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本法第 112 條第１項所規定之各種妨害選舉罪，

經判刑確定者，應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

鍰。法務部為改善以往賄選案件，起訴後定罪率偏低之問題，已通函各檢察署應

秉持「明案速審、疑案慎斷」辦理，對於檢察官起訴後之判決情形，另為專案考

評，促使偵查更為審慎、蒐證更為完備。以 98 年農漁會代表及三合一選舉而言，

定罪率已達 95％；另 99 年１、２月立法委員補選及６月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

選舉，經判決有罪人數八十餘人，定罪率更達 100％，較 96 年、97 年之定罪率

43.8％、62.3％，顯著提高，足見檢調機關精緻化偵查之績效，已顯著提高。 

  賄選包含買票及賣票行為，買票涉及投票行賄罪，其刑責已如前述。賣票則

為投票受賄罪，依刑法第 143 條第１項規定：可處３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

科 5,000 元以下罰金，且所收受之賄賂應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則

追徵其價額。另最高法院檢察署為防止幽靈人口影響選舉結果，已於 99 年間邀

集檢察、調查、戶政、警政等機關召開會議，擬定跨機關共同預防及查緝措施，

積極清查轄區戶籍異常遷入情形，請民眾切勿以身試法；如有虛偽遷移戶籍情事

者，請即刻辦理遷出，以免觸犯刑法第 146 條第２項妨害投票正確罪，而被處

５年以下有期徒刑。（作者現為法務部檢察司編審／陳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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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卡、無糖食品潛藏高鈉、增肥陷阱！ 

飲食不當是造成肥胖的原因之一，當攝取過多的熱量超過身體所需，這些熱

量就會轉化成體脂肪，囤積於身體內造成過重或肥胖。許多人減肥的方式從飲食

做起，斤斤計較卡路里熱量攝取來控管體重。超商、速食業等都開始提供未包裝

熟食的熱量相關資訊標示，讓民眾可以輕易記錄每天所攝取的熱量。 

想吃又怕胖，低卡食品成了減肥民眾選擇的途徑之一，許多名人也都是藉由

低卡零食來解饞維持身材，造成這類產品在市場上熱銷引領風潮。因此市面上標

榜零卡、低卡、無糖等食品，成了許多廠商積極開發主打的目標。然而，藉由食

用這些產品，真的能有助於體重控制達到減肥效果嗎？選擇這些低卡食品真的會

減輕身體的負擔嗎？為瞭解目前市售低卡食品的宣稱現況，消基會購買 5 件低

卡、8 件無糖、5 件零卡共 18 件食品樣品，為消費者分析宣稱零卡/低卡/無糖食

品的迷思陷阱。 

調查結果： 

商品熱量標示：45％與實際估算不符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針對營養標示中之熱量計算，方式為蛋白質之

熱量＋脂肪之熱量＋碳水化合物之熱量(得扣除膳食纖維、及糖醇類之熱量)，而

蛋白質之熱量以 4 大卡/公克計算，脂肪之熱量以 9 大卡/公克計算，至於碳水化

合物之熱量則以 4 大卡/公克計算。 

經估算結果發現，本次抽樣 18 件樣品中，有 8 件實際熱量與包裝營養標示

上的有所誤差，誤差分別為： (2)皇族 無糖牛軋糖 特濃牛奶 +73 大卡、(3)皇

族 無糖鳳梨酥 +58 大卡、(4)皇族無糖燕麥巧克力蛋捲 +19.6 大卡、(5)烘焙客 

無加糖 玄米海苔手工餅乾 -21 大卡、(6)烘焙客 無糖糖果 草莓 +5.2 大卡、(7)

布諾 無糖蔓越莓餅 +4.3 大卡、(14)Swiss Miss 低卡牛奶巧克力粉 -62.5 大

卡、(16)寬鴻食品 高纖蒟蒻干 五香 +2.88 大卡。其中 (2)皇族 無糖牛軋糖 特

濃牛奶、(5)烘焙客 無加糖 玄米海苔手工餅乾、(14)Swiss Miss 低卡牛奶巧克

力粉等 3 件超過誤差容許值±20%。此外(16)寬鴻食品 高纖蒟蒻干 五香，雖脂

肪檢測值小於界限值每 100 公克不超過 0.5 公克得標示為 0 之標準，但飽和脂

肪之檢測值 0.32 公克未小於每 100 公克不超過 0.1 公克規範，則脂肪應標出該

檢測值，以避免造成消費者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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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調查發現多項營養標示不符情形，有欺騙消費者之嫌，消費者光看商

品上的標示熱量以為可以順利減重，殊不知實際所吃下的卡路里比你想像的多很

多。 

沒了糖分，那熱量呢？部分無糖食品的熱量相當於 2 碗白飯！ 

根據衛生署的「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公告，當食品糖分每 100 公

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營養素量不超過 0.5 公克，則可

標示為無糖。 

在所抽樣的 8 件無糖商品中，全數符合國家規定，但是熱量的來源除了醣

類(碳水化合物)外，還包含脂肪、蛋白質。從樣本外包裝所標示每 100 公克所含

的熱量分別為(2)皇族 無糖牛軋糖 特濃牛奶 337 大卡(3)皇族 無糖鳳梨酥 345

大卡(4)皇族 無糖燕麥巧克力蛋捲 492大卡(5)烘焙客無加糖 玄米海苔手工餅乾 

490大卡(6)烘焙客 無糖糖果 草莓 103大卡(7)布諾 無糖蔓越莓餅 394大卡來

看，若將一整盒的無糖鳳梨酥或無糖燕麥巧克力蛋捲吃下肚，就等於吃下了 2

碗白飯的熱量。 

這一類無糖產品雖然少了糖分的負擔，可解決糖尿病患者不能吃甜的困擾，

但其成分中的麵粉、奶油還是會造成熱量的產生。消費者在選購產品時不要有無

糖就一定熱量低的迷思，若真想藉由卡路里控制體重，選購前還是需要注意商品

上的營養標示。 

低卡低多少？三樣產品不符標準！ 

在低卡的食品方面，樣本編號(8)蜜爾樂水果薄荷糖 250 大卡(14)Swiss 

Miss 低卡牛奶巧克力粉 250 大卡(16)寬鴻食品 高纖蒟蒻干 五香 308 大卡等

3 件食品外包裝上營養標示的熱量，皆超過衛生署「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

固體食品每 100 克所含熱量不得超過 40 大卡才能宣稱為低卡的標準。其中

(14)Swiss Miss 低卡牛奶巧克力粉外包裝營養標示熱量為 25 大卡，乍看之下並

未超過此規定，但其標示方法是以每份 8 公克顯示，消費者常會忽略此計算細

節，而誤以為購買低卡的食品可以減輕身體的負擔。 

零卡還是有熱量，多吃還是會胖！ 

同樣的在衛生署「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中，符合食品每 100 公克

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熱量不超過 4 大卡條件，得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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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但低於 4 大卡不表示完全無熱量，若將抽樣中宣稱零卡的食物整份計算，

分別含有(10)泰山 冰鎮 ZERO 窈窕美茶 阿薩姆紅茶口味 8.48 大卡(11)盛香珍 

零卡果凍 葡萄口味 2.22 大卡(12)黑松 Tea Free 零?紅茶 19.44 大卡。若消費

者以為熱量低趨近於零，而大肆飲用不忌口，長期下來還是會累積熱量，無助於

減重。 

研究指出：代糖刺激增加食慾 

美國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飲食習慣研究中心的心理學家研究顯

示，人造代糖可能會混淆及擾亂調控食慾、進食、及能量消耗的正常生理系統。

雖然我們的味蕾，對人造代糖的甜味感到滿意，但?乏了與甜味相關的卡路里，

身體卻不滿意。人造代糖的甜味，會觸發身體去找尋與這味道相關的卡路里，而

當發現卡路里並不存在的時候，身體的反應是增加食慾，來滿足所欠?的卡路

里。（資料來源： Scientific American, February 11, 2008 

http://www.sciam.com/article.cfm?id=artificial-sweetener-linked-weight-gain） 

本次購買的 18 件樣品中，17 件均有添加代糖，提醒消費者若想藉由這些代糖食

品來控制卡路里的攝取，反而會適得其反，讓你想吃更多的東西、無法達到減肥

控制體重的效果。 

汽水骨質疏鬆 鈉含量高易水腫 

市面上以零卡或低卡為宣稱標示的食物，多屬於飲料餅乾等零食類，雖滿足

了口腹之慾但零食依舊是零食，不能替代正餐。零卡飲料多數以汽水及茶類為

主；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發現，碳酸飲料中的碳酸，容易跟含鈣食物結合成為碳酸

鈣，因為碳酸鈣只會沉澱無法被人體吸收，會隨其他物體排出體外，喝多了會導

致骨質疏鬆鈣流失。茶類則含咖啡因會刺激中樞神經系統，增加腎上腺素的分

泌，而使人體呈現興奮狀態，消除睡意。 

提到低熱量食品，不得不聯想到蒟蒻。蒟蒻本身含有豐富的纖維素且熱量

低，能夠幫助腸胃蠕動且容易產生飽足感，是許多人拿來當減肥代餐的主食選

擇。然而蒟蒻本身平淡無味，為了增加其口感及香味，市售許多蒟蒻相關產品，

都添加不少調味料來提高產品賣相。（16）寬鴻食品 高纖蒟蒻干五香整份所含

鈉含量高達 2963.2 毫克，當消費者不知不覺中吃完一整包就超過每日建議攝取

量 2400 毫克。且攝取高鹽、高鈉食物的人身體會不自覺的覺得口渴，不知不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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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取較多含糖飲料；高鈉也會導致水分滯留在身體裡面、脂肪代謝變差，造成發

胖危機。 

消基會呼籲 

營養標示有陷阱，言過其實要細看 

從本次消基會抽樣調查發現，市售零卡、低卡食品的熱量標示，高達 45％

樣品與實際計算結果不符，可見市售食品的營養標示並非完全確實，根據《食品

衛生管理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對於食品、食品添加物或食品用洗潔劑所為之

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的規定，若業者確

有違反情形，主管機關可依該法第二十九條，處業者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通知業者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屆期不遵行者，沒入銷毀

之。 

一般民眾在購買食品時，很少會有閒工夫去仔細細算各項營養標示是否正

確，若業者抱持這一心態而不嚴格把關、遵守規範，不僅有損商譽也會讓消費者

失去信心。 

另外，消費者在紀錄每天攝取的卡路里時，應照以下三步驟閱讀營養標示： 

第一步：看食品的總重量（內容量）有多少？ 

第二步：看營養標示的計算基準值，並計算食品的份數。 

第三步：將營養標示的熱量、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鈉的數值乘以份數，

才能正確計算出您所吃進的熱量及各種營養素的量。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局 第 301 期藥物食品安全週報) 

減糖、減油、減脂肪，文字遊戲你上當了嗎？ 

最近洋芋片、穀片也紛紛推出熱量減少、脂肪減少或是以烘焙取代油炸的方

式，讓消費者在吃這些原本高熱量的食品時能降低罪惡感。但是這些食物標榜的

是「減」熱量、「減」脂肪，而非「低」脂「低」熱量，因此其營養標示的熱量

多寡，並不在衛生署頒布的包裝食品規範中。另外很多食品也會以「輕」、「低」、

「少」負擔等字眼，讓民眾在選擇此類商品時會有可減少身體負擔的錯覺。 

食品添加物警訊頻傳，天然的最好 

現在人追求「瘦即是美」審美觀，讓許多宣稱零卡、低糖等的食品應運而生。

這些低糖、無糖、低卡、零卡等食品，為了保持食物的口感及味道，添加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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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與香料，長此食用下來不僅無益於健康，反而會因為攝取了太多化學成分而

造成肝臟的負擔。 

日前發生的塑化劑的風暴，讓台灣黑心商品而引起國際間的關注，不僅民眾

人人自危，也影響到廠商的商譽，更嚴重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在各界開始思考

食品添加物之必要性與安全性的同時，避免食用過多相信是最好的自保之道。 

光靠低卡類食品是無法成功減重的，「少吃多動」才是不二法門，消費者也可選

擇少油、少糖、少加工的食品，多吃天然的食物蔬果，除了計算卡路里外還要配

合適當的運動，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恆的毅力。（本資料摘自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花錢買心安有罪了！

